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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是莊嚴的地方，是法治威嚴的體現，法官公平公
正地依法行事，保護大眾的利益，絕不容許任何人在法
庭侮辱法官，阻礙法庭運作，此等行為是刑事違法行
為，必須受到法律制裁。
簡單而言，以言語攻擊或辱罵法官、對法官無理糾

纏、在法庭內聚眾哄鬧、衝擊法庭、擾亂法庭秩序等，
或者凡不尊重、不服從法院或法官、可能影響或妨礙司
法運作、損害司法權威的行為，皆可被視為藐視法庭
(Contempt of Court ），干犯者可被入罪。可見藐視法庭罪的範圍相當廣
泛。
藐視法庭罪是普通法罪行，沒有規定最高刑罰，可以是罰款或（及）

監禁，監禁沒訂定最高年期，視乎其嚴重性，理論上最高可判處終身監
禁，可見其嚴重性。在裁判法院如干犯辱罵、威嚇法官等藐視法庭行
為，根據《裁判官條例》第227章99條，任何人在裁判官執行職責時對
其作出侮辱行為，或使用帶威脅或侮辱性的詞句，最高可被判監6個月及
罰款一萬元。

公民黨帶頭破壞法治
「佔中」事件後，本港有人開始輕視法律、不守法，不時出現不尊重

法庭或法律的事件，令人擔憂香港法治的基石有被動搖之勢。最近較為
嚴重的事件，就是公民黨成員曾健超襲警拒捕案，公民黨竟不理是非黑
白，其大狀成員公然為其站台，力撐其無罪。當然，經審訊後，最終是
罪名成立！
但更可怕、更嚴重的事情是，在曾健超判刑時，曾健超的支持者大為
不滿，在法庭內當着裁判官、主控官、警員的面前叫囂，指責判決不公
平，又肆意地大聲粗言謾罵，破壞法庭秩序，更甚的是，有人明目張膽
辱罵主審裁判官為「狗官」，事件由法庭內一直擾攘至法庭外。這些叫
囂者視法律如無物，行徑令人側目！據聞，當時庭內的主控官及警察被
困在法庭內差不多一個小時，最後為保人身安全，眾人要經由犯人通道才
能離開法庭。這樣的情況可謂無法無天，人們不禁會問，香港還有法治
嗎？
事件可以看到，公民黨這個「大狀黨」是如何尊重法治！法律只是他

們玩弄政治的工具，平日滿口法治，但當判決對他們不利時，就原形畢
露。公民黨才是破壞法治的帶頭人，他們知法犯法，侮辱法官、藐視法
庭，行為令人憤慨。可惜，據聞當時裁判官沒有即時制止有關行為，甚
至未有作出任何警告。這實在令人感到困惑與不解。
客觀地說，假如法官面對藐視法庭的行為不作任何行動，視而不見，

觀感上，法律的尊嚴給人踐踏殆盡，這絕非法治之福。雖然裁判官當時
沒有即時執法，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裁判官認為適當，他可以
在事後追究當時在場人士的藐視法庭行為，裁判官仍可命令警方及律政
司作出跟進，調查搜證，如發覺證據充分的話，可檢控相關人士。由於
今次事件事態相當嚴重，如果法庭不予追究，讓藐視法庭的人逍遙法
外，那麼類似的事件只會重複發生，變本加厲，香港法治將受到更嚴重
的破壞，那將是香港的悲哀。

嚴懲藐視法庭行為彰顯法治
這種情況現在正接踵而來。緊接曾健超案在區域法院開審的「七警
案」，曾的支持者在法庭外聚集，以粗言穢語辱罵上庭的警務人員，似
有騷擾證人之嫌，這也是藐視法庭的行為之一。筆者認為，律政司應該
就粗暴干擾法庭聆訊的行為主動作出調查，起碼可警惕有關人士，他們
的行為可能已觸犯刑法，如證據充分，應檢控有關人士並交高等法院控
以藐視法庭罪。
筆者相信，香港法官會無畏無懼捍衛香港的法治，維護法律的尊嚴。

辱罵法官、破壞法庭秩序等藐視法庭行為絕對不能容忍，必須予以嚴
懲，這樣才能彰顯法治，維護法律的權威，才能有效阻嚇肆意破壞法紀
的行為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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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建設香港守護議會
民建聯最新一期立法會議員工作報告《建報》出爐，標題是「建設香港守護議

會」，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希望，能夠藉着這份《建報》，讓更多的市民認識民建

聯的工作，也讓民建聯能夠收到各方面的意見，在未來的工作中加以改進。

民建聯受到香港社會廣泛認同
民建聯的發展見證香港民主政治進程，目前民建聯擁
有會員2.8萬人，有13名立法會議員、132名區議員，
影響舉足輕重，亦可見其真誠為香港的服務宗旨得到市
民支持。民建聯堅定不移地愛國愛港，目標及作風受到
社會廣泛認同，多年來支持監察政府工作的同時，幫助
特區政府改善施政。民建聯各級議員、研究團隊和會員
中的專業人士，不斷提升研究能力，就各項公共政策提
出意見和建議，並廣邀社會各界精英，透過圓桌會議等
方式，共同為香港的長遠發展，及如何化解兩地矛盾、
世代矛盾和貧富矛盾，向兩地政府出謀獻策。

民建聯目光遠大理性務實

今年全國「兩會」，民建聯提出的22項具體建議和提
案包括：在《基本法》規定下加快解決「一地兩檢」問
題；加強兩地合作堵截「假難民」；防止跨境執法，完
善相互通報機制；加強兩地創新及科技合作等等。這充
分顯示，民建聯心繫香港和國家的長遠發展，以提升民
眾福祉為己任，是一個目光遠大、理性務實的政黨。
民建聯始終堅守香港的法治精神、堅持基本法確定的
原則底線，是一個對國家和香港負責的政黨。新一期
《建報》，除了講述民建聯一眾議員過去的工作外，更
加就「港獨」主張、議會「拉布」、暴力衝擊以及違法
「佔領」進行論述。其中提到，近年部分「本土組織」
以暴力衝擊嘩眾取寵，宣揚所謂的「獨立」主張。民建
聯認為，社會必須堅守「一國兩制」，力抗「港獨」暴
亂，而民建聯不少議員都在議會中提出過有關方面的質

詢，希望藉此提醒社會各界「港獨」蔓延的危害。

守護議會 力抗「拉布」
今年5月16日，民建聯發起請願行動，並向全體立法
會議員遞交請願信，反對「拉布」，請願信對包括民主
黨、公民黨、工黨、民協，以及部分反對派議員刻意缺
席會議，導致立法會大會流會表示強烈不滿，並予以嚴
厲譴責。民建聯呼籲各立法會議員必須以市民利益為
重，以民意為依歸，出席會議，理性務實地反映市民意
見，讓立法會的表現符合社會各界的期望。今年3月11
日，財委會代主席陳鑑林果斷「剪布」，通過高鐵香港
段追加196億元撥款申請，避免了高鐵工程停工、「爛
尾」，民建聯和建制派團結一致，維護議會正常運作、
捍衛香港利益，打了一場漂亮的「反拉布戰」。

反對派企圖抹黑民建聯不會得逞
臨近立法會選舉，反對派視民建聯為最大選舉競爭對

手，但又不肯公平競爭，遂操控選舉負面宣傳伎倆抹黑
民建聯，繼譚耀宗被抹黑行使特權入院後，facebook專

頁「HA Secrets」又造謠民建聯陳恒鑌
議員太太入院產子盡享「私家千億新抱
貼身服務」，以每日100元入住頭等私
家病房、分娩及檢查云云。反對派操控
的選舉負面宣傳，每一個細節都與事實
不符，完全是造謠抹黑。面對反對派企
圖以抹黑攻擊民建聯的險惡形勢，李慧
琼提醒黨員要謹慎行事，避免產生誤
會。
民建聯不僅受到香港社會廣泛認同，而且得到中央肯

定。去年7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接見
了民建聯訪京團的34位成員，稱讚民建聯順利實現新
老交替，並以「擇善固執，有所作為」勉勵民建聯堅持
「真誠為香港」的理念，堅持愛國愛港，敢於擔當，為
香港大局服務，多做實事改善民生。會見中，張德江三
次提及對民建聯有信心，並肯定其為香港繁榮穩定作出
了重要貢獻，承擔了重要的責任。
港人期待民建聯再接再厲，更好地建設香港、守護議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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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江講話為香港發展帶來正能量

張德江委員長來港視察之行已圓滿結
束，但作為四年來首位踏足香港的中央領
導人，張德江委員長的一言一行都傳遞了
大量重要訊息，很值得我們仔細咀嚼。
筆者研讀了張德江委員長在香港的幾次
講話，歸納了四大重點，希望拋磚引玉，
和大家分享一下。這四大重點分別為：
一、中央必定堅持「一國兩制」的方針政
策，不會變更為「一國一制」，更不可能
任由「兩制」與「一國」割裂；二、法治
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也是香港維持繁榮穩
定的基石，港人和特區政府必須好好守
護，中央對此是關注的；三、發展是硬道
理，香港擁有獨特優勢，應好好把握「一
帶一路」機遇，發揮獨特的角色；四、所
有香港人均同坐一條船，這條船亂了、沉
沒了，對任何人也沒有好處。
筆者認為，張德江委員長的講話重點是

十分富針對性的。例如委員長多次重申堅
持「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與中央過往
的立場與態度完全一致，對於近年冒起的
「港獨」思潮，更起着遏止意義；強調堅
守法治的必要性，則顯然針對本港近年愈
趨激烈的違法衝擊行動，也反映了中央希
望香港堅守法治的底線和優勢；「一帶一
路」是中央近年大力推動的國策，這是國

家的機遇，也是香港的機遇，香港必須好
好把握。如香港乘不到「一帶一路」的
「高速列車」，很可能會被拋離得愈來愈
遠。本港社會對「一帶一路」的認知似乎
仍未夠深入和廣泛，委員長再三強調發展
的重要性，強調「一帶一路」下的香港機
遇，就是要提醒大家，引起重視。在張德
江委員長最後一天會見社會各界人士的講
話中，提到了所有香港人同坐一條船，這
條船亂了，誰來埋單的問題，這是針對了
本港近年發生的一連串政治衝擊，社會出

現泛政治化的傾向，提醒香港如不盡快撥
亂反正，重新聚焦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
繁榮穩定保不住，所有港人只會一起埋
單。
毫無疑問，張德江委員長的幾次講話均

顯示了中央十分關注香港的繁榮穩定，對
香港的狀況十分了解，中央始終站在全體
港人的利益一邊。張德江委員長來港，為
「一國兩制」成功落實打下強心針，深入
剖析了香港問題，提出了很多發展上的指
引，為香港發展帶來了正能量。

楊莉珊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北京市政協常委

趙秀嫻 新界社團聯會副理事長 元朗區議員

外資緣何再一次精準抄底成功？

5月31日是5月份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市場給投資者帶來了一線曙光。截至當日
收盤，上證指數大漲3.34%、深證成指大
漲4%，而中小板指數和創業板指數，則
分別大漲了4.23%與4.92%。
近段時間，海外資金持續通過滬股通、

RQFII等渠道增持A股。港股通渠道，自4
月22日以來，連續出現資金淨流入；滬股
通渠道，自5月16日以來，已實現了連續12
個交易日淨流入，尤其是在最近的幾個交易
日裡，就多次出現當天淨流入規模超過10
億元的情況，5月31日當天，更是一舉達
到了約35億元的單日資金淨流入水平。
綜觀歷史，外資機構精準逃頂抄底的一

幕屢屢上演。回顧最近幾次外資精準抄底
逃頂的數據：在去年6月初至6月15日前
後的時間內，大量的資金紛紛撤離新興市
場，隨後，市場出現非理性下挫的走勢；
7月8日前後，外資唱多A股，A股迎來階

段性底部；8月18日，A股再度出現一輪
非理性下跌行情，而在8月底的時候，外
資再度看好A股投資機會，9月份A股出
現回暖；進入10月份，A股市場更是被多
家外資機構看好，滬指也在一路「進二退
一」地持續走高；進入11月份之後，就在
內地投資者市場信心不斷恢復、市場逐漸
回暖升溫之時，外資卻再一次悄無聲息地
撤退，股市也在自從去年12月份起迎來了
新的一輪持續暴跌。
回顧這幾次外資抄底逃頂的動作，實則

具有了一些共性。就拿外資抄底來說：在
策略方面，外資機構往往會選擇在市場估
值大幅下降之後來採取積極做多的策略；
在抄底時點的選擇方面，往往選擇在市場
估值回歸至相對合理的區間；在市場情緒
方面，總會在市場處於相對悲觀的氛圍
下，進而轉變對市場的態度。
對於外資機構而言，除了其敏感的投資

嗅覺之外，其所具備的政策和信息優勢是
國內普通機構和大多數媒體所無法比擬
的，為其精準抄底逃頂創造了積極的條
件。
在政策消息方面，外資機構有着非常靈

敏的嗅覺，當屬外資機構的特殊優勢。綜
觀歷史，當國內市場發生重大性的事件或
者是發佈重要性的數據之前，外資機構總
能夠作出相應的策略調整，以適應政策出
台後的市場環境；在信息渠道方面，外資
機構掌握了廣闊的消息渠道，而對於以政
策為主導的A股市場而言，這一優勢也進
一步強化了外資機構操作的精準性。
正因為如此，每逢A股出現牛熊分界或

者階段性行情突變，外資機構總能夠「先
知先覺」，使用其嫻熟的操作，「精準抄
底逃頂」成功。這一次，在市場整體情緒
比較低迷的情況下，外資精準地抄底成
功，也就不足為奇。

李 勇 中興匯金高級研究員

依港現行法例可治「港獨」叛逆罪

「港獨」違憲違法。根據香港的《基本法》、本地法
例（成文法）及普通法（不成文法），香港1997年回
歸前後到現在，為保障國家安全及維護公共秩序，一直
有叛逆罪、意圖叛逆罪及煽動罪治罪條例。香港回歸
後，根據《香港回歸條例》，法律保障的主體由「英女
皇」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以此保障
國家安全。

港現行法例禁止「港獨」
根據《基本法》的歷史背景、立法原意、序言及第一

章第一條，法律毫不含糊列明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
可分離的部分。根據《基本法》第八條，香港原有法
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
同《基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
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
根據普通法，香港特別行政區訴吳恭劭 FACC 4/
1999及剛果民主共和國及另五人訴 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 FACV 5,6 &7/2010 的終審法院判詞，
也引證了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香港進入嶄新的憲制
秩序。「一國兩制」的原則亦歸於公共秩序的概念之
內。因此，香港任何言行及發展(包括政制發展及政治行
為)都必須符合《基本法》。

根據香港本地法例，「反港獨」的法律體現在香港法
例第A601章《香港回歸條例》、香港法例第1章《釋義
及通則條例》、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
2條、第3條、第9條及第10條有關叛逆、意圖叛逆及
煽動等罪行及香港法例第151章《社團條例》第8條禁
止危害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秩序的社團運作。
香港法例第A601章《香港回歸條例》幫助對香港原

有法律在1997年7月1日及之後的詮釋、延續該等法律
和確認若干其他法律。根據條例第5條至第6條及香港
法例第1章《釋義及通則條例》第2A(3)條及附表8，在
任何條文中對女皇陛下、皇室、官方、英國政府或國務
大臣(或相類名稱、詞語或詞句)的提述，在條文內容與
以下所有權有關或涉(a)香港特別行政區土地的所有權；
(b)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負責處理的事務；(c)中
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情況下，須解釋為對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或其他主管機關的提述。

依法界定意圖叛逆行為及煽動罪
根據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2條，任

何人(a) 向中央政府發動戰爭或與他人串謀向中央政府
發動戰爭，意圖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央人民政府；
或旨在以武力或強制手段強迫中央政府改變其措施、意

見，或向中央政府或香港特區政府立法會施加武力或強
制力，或向其作出恐嚇或威嚇； (b)或鼓動外國人以武
力入侵中華人民共和國或香港特區； (c)或以任何方式協
助與中央政府交戰的公敵，即屬干犯叛逆罪。
根據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3條，任

何人以任何公開的作為、發佈任何印刷品或文件，意圖
或表明意圖(a)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央政府；(b)在中
華人民共和國或香港特區內向中央政府發動戰爭，旨在
以武力或強制手段強迫中央政府改變其措施或意見，或
旨在向中央政府或香港特區的立法會施加武力或強制
力，或向其作出恐嚇或威嚇；(c)或鼓動外國人以武力入
侵中華人民共和國或香港特區，即屬干犯意圖叛逆罪。
任何人有作出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國家安全，

或勾結外國勢力的意圖，公開作為表明該意圖，都是嚴
重的意圖叛逆行為。《刑事罪行條例》第2條及第3條
叛逆及意圖叛逆罪行屬干犯香港現有法例最嚴重的「港
獨」罪行，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終身監禁。
根據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及第

10條，任何人作出、企圖作出、準備作出或與任何人串
謀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或發表煽動文字；或刊印、
發佈、出售、要約出售、分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
等，引起憎恨中央政府或香港特區政府，或激起對其離

叛；或激起中國人民或香港居民企圖不循合法途徑改
變在香港依法制定的事項；或煽惑他人使用暴力；或
慫恿他人不守法或合法命令即屬犯罪，第一次定罪可
處罰款港幣5,000及監禁2年，其後定罪可處監禁3
年。任何人無合法辯解而管有煽動刊物，即屬犯罪，
第一次定罪可處罰款港幣2,000及監禁1年，其後定罪
可處監禁2年。
根據上述煽動罪的定義，任何人作出具煽動意圖的

「港獨」行為、言論、發佈，甚至慫恿別人宣傳、推行
或參與「港獨」即屬犯煽動罪。煽動罪行比叛逆及意圖
叛逆罪行適用範圍較廣，罰則相對較輕。

「港獨」社團運作有罪
香港法例第151章《社團條例》第2條訂明，國家安

全指保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及獨立自主，第8
條明文禁止危害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秩序的社團運作，
亦禁止與外國或台灣政治性組織有聯繫的政治性社團運
作。《社團條例》第19條訂明任何人當或自稱當非法
社團幹事，一經定罪可處罰款港幣10萬元及監禁3年。
（本文轉載自2016年6月《紫荊》雜誌，內容有刪

減。）

陳曼琪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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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江委員
長視察香港，
為「一國兩制」
的成功落實打
下了強心針。


